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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12538              债券简称：17汇通 01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签署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协议的签订情况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 日与北京华

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北京华麦”）签署了《合作协议》（简称“协

议”），本次签订协议不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事项不构

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情形。公司与北京华麦除上述协议外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

协议。 

 

二、北京华麦的基本情况  

名称：北京华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海淀大街 3 号 B 座 10 层 10-045 号 

法定代表人：庞青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4年 11 月 02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资产管理；企业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

询。 

北京华麦的股权结构图： 

 

 

 

 

 

 

北京华麦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未直接或间接持有

公司股份，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100% 

黄才华 

北京华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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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协议主要内容  

（一）双方建立深度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二）北京华麦自身或通过“一带一路”资源为公司推荐项目资源；

或者，在有合适项目需要融资时，北京华麦可协助提供融资支持。项目成

功后，公司给予北京华麦一定收益，具体收益根据项目情况由双方另行确

定。 

（三）双方同意共同协作，充分整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顶尖律师

资源圈，为公司走出去提供顶尖的专业律师资源，为公司保驾护航。 

（四）双方同意，在公司国内或国际投资项目或其他项目需要顶尖律

师支持时，北京华麦优先为公司引荐顶尖律师资源，供公司参考合作。本

协议的签订在任何方面不应视为公司须优先使用北京华麦推荐的律师，而

应视为北京华麦推荐的律师只是提供给公司更多备选。 

（五）北京华麦律师平台利用自身教育平台，筛选优秀人才并推荐给

公司，成功录用的，公司给予一定收益，具体收益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六）在合作期间，双方保证其服务的开展不得违反法律法规和国有

资产监督管理的要求和政策，不得减损对方的名誉和利益，双方应尽一切

努力维护对方的利益和形象。 

（七）本协议合作期限为二年，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算。合作期限届

满前若双方均无书面要求不续约的，则合作期限自动延续二年。 

（八）双方还约定了保密义务、工作安排、责任追究与赔偿、法律适

用及纠纷解决等其他权利和义务。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北京华麦签署《合作协议》，有助于公司搜寻“一带一路”沿

线项目资源，寻求项目相应的优秀律师资源。有利于未来项目执行过程中

提升效率、防控风险，加快公司发展步伐。 

 

五、风险提示 

双方将针对具体合作项目另行签署协议，公司将根据双方合作的进展

情况，根据相关规定履行持续性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 2 月 1 日 




